
海关总署关于实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》及《

中华人民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暂行实施条例》的通告 PDF转

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9/2021_2022__E6_B5_B7_

E5_85_B3_E6_80_BB_E7_c36_329076.htm （一九五一年五月十

五日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
关进出口税则暂行实施条例业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明令公

布自五月十六日起施行。遵此，本署特决定：一、 自一九五

一年五月十六日起申报进口或出口之货物（包括邮递物品及

旅客行李中之应税物品在内）概按新税则及暂行实施条例估

价征税。二、 凡在新税则实施日以前报关之货物仍按旧税则

及旧估价办法征税。三、 转运货物应分别按照该货在指运地

点申报进口或起运地点申报出口之日施行的税则征税。转口

进出口货物亦按此项规定办理。四、 原来短卸之货物其后运

抵原指运口岸申报进口，如该货在新税则实施前已经报关者

仍按旧税则征税。五、 铁路联运货物应按其在设有海关机构

地点报请验征之日施行的税则征税。六、 新税则草案业由本

署于四月二十六日邮寄各地海关，其有于五月十六日尚未接

到该项草案之海关（关）应即报告总署并自接到之次日起施

行。 右各项除经本署先行择要电知各地海关遵办外，特此通

告周知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